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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复杂性、不确定性不断增强，这对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决策是破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关键环节，也容易出现失误且难以追究责任的情

况。因此，如何开展决策问责和纠错，已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题

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

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十九大强调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2016—2018年，国务院连续三年

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列入立法规划，并于 2019年 4月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标志

着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迈上新的台阶。《条例》统一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完善了重大行政决策

具体程序、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调整程序、规范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推动重大决策终身责

任追究制度真正落地生根，当前仍然面临三重难题亟待破解，即长期以来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存在着的启动

追责难、认定责任难、确定责任对象难等现实问题。

难题之一：追责启动难

曾经有段时间，“三拍”决策（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恶劣后果严重影响

了政府形象与地方发展。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通过强有力的重大决策责任问责，加强对权力的规范、

制约与监督，可以倒逼政府减少、甚至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然而，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当前追责启动难，

根源在于重大决策程序的不规范与相关监督体制机制的缺失。

一方面，国家层面缺少关于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方面的立法规范。《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人

大和政府组织法》等相关条款，原则性规定了政府机关的行政职权。《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玩忽

职守、贻误工作；不得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不得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不得滥用

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且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

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法律解释可以作为行

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法律规范之一，但它对于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来说，显得缺少相关追责主体、追责程序等

方面的规定。

另一方面，有关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规定，更多地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中。按照“谁决策、谁

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健全纠错改正机制；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等。一些地方政府规章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进行规范，对决

策问责目的、归责原则、责任主体、责任类型等进行了初步规定。但领导干部并非都是党员，还应将相关

规定有效扩展到所有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并增强执行的具体操作性。

难题之二：认定责任难

责任认定涉及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事项范围，即解决“追究什么”的问题。有些政策性文件规定用语

比较模糊，使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2016 年 6 月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五条规定：决策

问责事由是“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

影响的”。可见，决策问责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结果归责”。然而，考察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有关问

责的相应规章文本，关于问责事由的规定非常复杂，大大突破了“过错归责+结果归责”的归责原则，地方

实践中存在违法归责、过错归责、过错或违法归责、结果归责等若干标准。另外，由于许多地方有关问责

的规定采取“失误”“失职”“不力”“违法”“失当”“违反……规定”等词语来表述追责事由，导致

这些归责原则一直难以形成比较客观化的判断标准。

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

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一般来说，政策评估

信息是对重大决策主体开展责任追究的主要依据，也是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然而，

目前政策评估还不够规范、不够完善。如评估主体的单一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的

不科学，以及被评估者的主观抵制等，这些因素使政策评估本身面临困难与不足，进而制约了重大决策责

任追究制的有效实施。

难题之三：确定责任对象难

责任对象，即重大决策责任承担所指向的对象。对于任何人来说，“责任”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责任

与责任主体的角色紧密相连。重大决策失误必须有明确的追责对象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会导致追责不

公或追责不实。

目前，追责对象存在多种规避责任的情形，如以党委决策来掩盖政府责任，即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决

策，不管事项类别、重要与否，总是报经地方党委来决定；以集体决策来弱化个人责任，即地方政府为了

规避责任，往往采取集体的方式进行决策，甚至采取将决策提交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协班子成员集体讨论

的方式来决定，如此，政府领导的个人责任被弱化，并容易滋生“为官不为”现象。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以

上级决策来转嫁自己责任，以某一行政决策经由上级政府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为由分摊部分责任。总之，

合理确定责任对象是当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时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难题。


